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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赛事活动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为2026年西安市青少年举重，摔跤，柔道锦标赛。本次政府采购活动拟采购承办该三场体育赛事活动的供应商。
（一）2026年西安市青少年举重锦标赛
1.竞赛项目
男子举重(18项26金)
男子甲组（6项）：55kg、61kg、67kg、73kg、81kg、+81kg
男子乙组（7项）：49kg、55kg、61kg、67kg、73kg、81kg、+81kg
男子丙组（5项）：49kg、55kg、61kg、67kg、+67kg
男子重点级别（4项）：比赛设抓举、挺举、总成绩3枚金牌。男子甲组81kg，乙组67kg、73kg，丙组67kg确定为重点级别。
女子举重(18项24金)
女子甲组（6项）：49kg、55kg、59kg、64kg、71kg、+71kg
女子乙组（7项）：45kg、49kg、55kg、59kg、64kg、71kg、+71kg
女子丙组（5项）：40kg、45kg、49kg、55kg、+55kg
女子重点级别（3项）：比赛设抓举、挺举、总成绩3枚金牌。女子甲组59kg，乙组49kg，丙组45kg确定为重点级别。
2.运动员资格
2.1按照西安市第十八届运动会竞赛相关要求，以及《西安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管理办法》执行。
2.2运动员年龄和竞赛分组
甲组：2008年1月1日—2009年12月31日出生
乙组：2010年1月1日—2011年12月31日出生
丙组：2012年1月1日—2015年12月31日出生
2.3运动员必须在运动员管理系统中注册，并在西安市举重摔跤柔道运动管理中心备案登记（注册申请表、登记表）。
2.4未经西安市体育局同意，已注册到外地市的运动员不得参赛。
2.5参赛运动员必须身体健康，适合参加该项目，并持有县级以上医院出具近一个月内的健康证明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请各参赛单位严格把关，比赛中如发生意外情况，责任均自负。
2.6各参赛队须填写参赛免责声明并签字，声明在比赛或其他活动中出现意外伤害及物品丢失等突发状况，主办方、承办方和其他参赛人员免责。
3.参加办法
3.1每名运动员只能参加一个级别的比赛，不得跨组参赛，每个级别每个参赛队最多可报3名运动员参赛。
3.2每单位有运动员6人以下（含6人）参加比赛的，可报教练员和领队各1名，有6人以上可报教练员2名、领队1名、队医1名。
3.3运动员的参赛级别和比赛的报名成绩以报名表为准，到达赛区不得变更级别。运动员比赛抓举、挺举的第一次试举重量之和不能低于报名总成绩的20公斤，否则不得参加比赛。
4.竞赛办法
4.1比赛采用国际举联最新竞赛规则。
（1）试举重量增加必须为1公斤或1公斤的倍数。
（2）运动员要求更改试举重量必须在规定时间的前30秒内提出。在规定的每次试举时间一分钟或连续试举时间两分钟内也是如此。
4.2运动员报名后不得更改参赛级别和预报成绩。
4.3各级别不足两个单位、参赛人数不足2人，取消该项目（小项）比赛，可合并至上一个级别比赛，如上一个级别所在参赛单位参赛人数已满额，可自行调整该级别运动员。
4.4比赛只进行个人赛，并按男、女各计团体总分，参赛单位男、女运动员分别少于6人（含6人）时，不计团体总分。
4.5运动员称量体重时，须向裁判员出示身份证，允许同性别参赛队领队、教练员进入称重室监称。
5.录取名次与奖励办法
5.1个人名次：各级别（重点级别除外）按总成绩排名录取前八名，按13、11、10、9、8、7、6、5计分，并颁发获奖成绩证书。各级别参赛人数不足8人时按实际参赛人数录取比赛名次。
5.2重点级别：各级别总成绩达到全国运动等级三级以上标准（见附件1），均按抓举、挺举、总成绩排名录取前八名，低于全国运动等级三级标准则按总成绩排名录取前八名，按13、11、10、9、8、7、6、5计分，并颁发获奖成绩证书。各级别参赛人数不足8人时，按实际参赛人数录取。
5.3团体总分：按各参赛单位运动员在各级别比赛中获得名次的得分之和分别计算男、女团体总分，若总分相等则以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以此类推。重点级别按抓举、挺举、总成绩个人名次，分别将三项成绩计入团体总分。获得男、女团体总分前三名的代表队将给予奖励。
5.4比赛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按5：1比例评选；运动员、裁判员按10：1比例评选。
6.赛风赛纪
各参赛单位比赛期间出现违规、违纪行为，按照西安市体育局关于赛风赛纪的有关规定执行。
7.技术官员和仲裁
裁判员由西安市举重摔跤柔道运动管理中心根据竞赛规则、规程的要求确定。裁判长和仲裁人员由西安市举重摔跤柔道运动管理中心提出建议名单，报西安市体育局审核统一确定。
8.比赛服装和器材装备
参赛运动员必须穿举重服、举重鞋出场比赛。比赛器材为中国举重协会指定器材。
9.各级别三级运动员成绩标准                                   
	女子
	单位：公斤

	级别
	40公斤级
	45公斤级
	49公斤级
	55公斤级
	59公斤级
	64公斤级
	71公斤级

	标准
	97
	102
	114
	129
	139
	152
	166

	男子
	单位：公斤

	级别
	49公斤级
	55公斤级
	61公斤级
	67公斤级
	73公斤级
	81公斤级
	89公斤级

	标准
	130
	145
	170
	195
	210
	225
	245


（二）2026年西安市青少年摔跤锦标赛
1.竞赛项目(54项)
古典式（20项）
古典式甲组（7项）：55kg、60kg、67kg、72kg、77kg、87kg、+87kg
古典式乙组（7项）：51kg、55kg、60kg、65kg、71kg、80kg、+80kg
古典式丙组（6项）：48kg、51kg、55kg、60kg、65kg、+65kg
男子自由式（17项）
男子甲组（6项）：57kg、61kg、65kg、74kg、86kg、+86kg
男子乙组（6项）：50kg、55kg、60kg、66kg、74kg、+74kg
男子丙组（5项）：48kg、54kg、62kg、68kg、+68kg
女子自由式（17项）
女子甲组（6项）：50kg、53kg、57kg、62kg、68kg、76kg
女子乙组（6项）：50kg、54kg、58kg、62kg、66kg、+66kg
女子丙组（5项）：46kg、50kg、54kg、58kg、+58kg
2.运动员资格
2.1按照西安市第十八届运动会竞赛相关要求，以及《西安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管理办法》执行。
2.2运动员年龄和竞赛分组
甲组：2008年1月1日—2009年12月31日出生
乙组：2010年1月1日—2011年12月31日出生
丙组：2012年1月1日—2015年12月31日出生
2.3运动员必须在运动员管理系统中注册，并在西安市举重摔跤柔道运动管理中心备案登记（注册申请表、登记表）。
2.4未经西安市体育局同意，已注册到外地市的运动员不得参赛。
2.5参赛运动员必须身体健康，适合参加该项目，并持有县级以上医院出具近一个月内的健康证明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请各参赛单位严格把关，比赛中如发生意外情况，责任均自负。
2.6各参赛队须填写参赛免责声明并签字，声明在比赛或其他活动中出现意外伤害及物品丢失等突发状况，主办方、承办方和其他参赛人员免责。
3.参加办法
3.1每名运动员只能参加一个级别的比赛，不得跨组参赛，每个级别每个参赛队最多可报3名运动员参赛。
3.2每单位有运动员6人以下（含6人）参加比赛的，可报教练员和领队各1名，有6人以上可报教练员2名、领队1名、队医1名。
4.竞赛办法
4.1比赛采用国际摔联最新竞赛规则。
4.2比赛采用单败淘汰全复活制比赛。各级别不足两个单位、参赛人数不足2人，取消该项目（小项）比赛，可合并至上一个级别比赛，如上一个级别所在参赛单位参赛人数已满额，可自行调整该级别运动员。报名人数为3人的采用循环赛制。
4.3比赛只进行个人赛，并按男、女各式种计团体总分，参赛单位男、女各式种运动员分别少于6人（含6人）时，不计团体总分。
4.4运动员称重采用着跤衣。
4.5运动员称量体重时，须向裁判员出示身份证，允许同性别参赛队领队、教练员进入称重室监称。
5.录取名次与奖励办法
5.1个人名次：各级别均录取前八名，并按13、11、10、9、8、7、6、5计分并颁发获奖成绩证书。各级别参赛人数不足8人时按实际参赛人数录取。
5.2团体总分：古典式、男、女自由式分别计算团体总分。按各参赛单位运动员在各组各级别比赛中获得名次的得分之和计算前三名并给予奖励，若总分相等则以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以此类推。
5.3比赛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按5：1比例评选；运动员、裁判员按10：1比例评选。
6.赛风赛纪
各参赛单位比赛期间出现违规、违纪行为，按照西安市体育局关于赛风赛纪的有关规定执行。
7.技术官员和仲裁
裁判员由西安市举重摔跤柔道运动管理中心根据竞赛规则、规程的要求确定。裁判长和技术代表由西安市举重摔跤柔道运动管理中心提出建议名单，报西安市体育局审核统一确定。
8.比赛服装和器材装备
运动员比赛着摔跤衣和摔跤鞋，比赛器材为中国摔跤协会指定使用器材。
（三）2026年西安市青少年柔道锦标赛
1.竞赛项目（38项）
男子柔道（20项）
男子甲组（7项）：-60kg、-66kg、-73kg、-81kg、-90kg、-100kg、+100kg
男子乙组（7项）：-55kg、-60kg、-66kg、-73kg、-81kg、-90kg、+90kg
男子丙组（6项）：-50kg、-55kg、-60kg、-66kg、-73kg、+73kg
女子柔道（18项）
女子甲组（6项）：-48kg、-52kg、-57kg、-63kg、-70kg、+70kg
女子乙组（7项）：-45kg、-48kg、-52kg、-57kg、-63kg、-70kg、+70kg
女子丙组（5项）：-45kg、-48kg、-52kg、-57kg、+57kg
2.运动员资格
2.1按照西安市第十八届运动会竞赛相关要求，以及《西安市青少年运动员注册管理办法》执行。
2.2运动员年龄和竞赛分组
甲组：2008年1月1日—2009年12月31日出生
乙组：2010年1月1日—2011年12月31日出生
丙组：2012年1月1日—2015年12月31日出生
2.3运动员必须在运动员管理系统中注册，并在西安市举重摔跤柔道运动管理中心备案登记（注册申请表、登记表）。
2.4未经西安市体育局同意，已注册到外地市的运动员不得参赛。
2.5参赛运动员必须身体健康，适合参加该项目，并持有县级以上医院出具近一个月内的健康证明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请各参赛单位严格把关，比赛中如发生意外情况，责任均自负。
2.6各参赛队须填写参赛免责声明并签字，声明在比赛或其他活动中出现意外伤害及物品丢失等突发状况，主办方、承办方和其他参赛人员免责。
3.参加办法
3.1每名运动员只能参加一个级别的比赛，不得跨组参赛，每个级别每个参赛队最多可报3名运动员参赛。
3.2每单位有运动员6人以下（含6人）参加比赛的，可报教练员和领队各1名，有6人以上可报教练员2名、领队1名、队医1名。
4.竞赛办法
4.1比赛采用国际柔联最新竞赛规则。
4.2比赛时间：男、女各组别均为4分钟，比赛结束时，双方出现平局或未得分时，按规则进入金分加时赛。金分加时赛无时间限制。
4.3本次比赛运动员称重安排在技术比赛的前一日18：00—18：30。运动员须向裁判员出示第二代身份证原件，在比赛当天首场比赛之前1小时将抽查参赛运动员的体重，参赛运动员不能超过该级别体重的5%以上，不参加称重和超重运动员将被取消比赛资格。点名后，运动员只能有一次称量体重的机会。
4.4比赛采用单败淘汰全复活赛制；同一级别同单位的运动员抽签定位，排在A、B 区。报名人数为3人的采用循环赛制。 
4.5各级别不足两个单位、参赛人数不足2人，取消该项目（小项）比赛，可合并至上一个级别比赛，如上一个级别所在参赛单位参赛人数已满额，可自行调整该级别运动员。
4.6比赛只进行个人赛，并按男、女各计团体总分，参赛单位男、女运动员分别少于6人（含6人）时，不计团体总分。
5.录取名次与奖励办法
5.1个人名次：男、女各级别分别按比赛均录取前八名，按13、11、10、9、8、7、6、5计分，并颁发获奖成绩证书；各级别参赛人数不足8人时按实际参赛人数录取。
5.2团体总分：按各参赛单位运动员在各级别比赛中获得名次的得分之和分别计算男、女团体总分前三名并给予奖励，若总分相等则以第一名多者名次列前，以此类推。
5.3比赛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运动队按5：1比例评选；运动员、裁判员按10：1比例评选。
6.赛风赛纪
各参赛单位比赛期间出现违规、违纪行为，按照西安市体育局关于赛风赛纪的有关规定执行。
7.技术官员和仲裁
裁判员由西安市举重摔跤柔道运动管理中心根据竞赛规则、规程的要求确定。裁判长和仲裁人员由西安市举重摔跤柔道运动管理中心提出建议名单，报西安市体育局审核统一确定。
8.比赛服装和器材装备
各参赛运动员比赛柔道服尺寸大小必须符合规则要求，必须自备蓝、白两色柔道服，不符合者不得参赛。女运动员必须自备全白色或米黄色的圆领半袖衫。教练员参加抽签会及临场指导时需着正装入场。
（四）竞赛组织费用由大会承担，各单位参赛费用自理。
（五）各赛事规程解释权归西安市举重摔跤柔道运动管理中心，其他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